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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1.2,000　　 　　　　　　　　　申請人:                            (簽章蓋章)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章程（摘要）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第十二屆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內政部八十二年十二月廿二日台(82)內設字第八二二八七二 號函准於備查
第五條：本會會員分為個人會員、團體會員、名譽會員等三種。
第六條：凡合於左列各款之一者，由個人會員二人之證明介紹申請入會，經理事
       會審查通過，得為本會個人會員。
1、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高考或相當高考及格從事有關自來水工作。
2、 高級職業學校相關學科畢業或普考及格或相當普考及格從事有關自來水工作
     一年上者。
3、 高級中學或職業學校畢業，從事有關自來水工作二年以上者。
4、 從事有關自來水工作五年以上，具有成績者。
5、 現任自來水工程與器材之企業機構負責人具有聲譽者。
     前項所稱有關自來水工作者；具有成績者；具有聲譽者；以及相關學科
     之範圍界定，由理事會定之。
第七條：有關自來水機關或自來水管理經營工程與器材企業機構具有聲譽，由本
會團體會員二人之介紹，經理事會之審查通過，得加入本會團體會員。
    團體會員按其規模大小分甲、乙、丙、丁、戊五及其分級標準由理事會定之
    。
    團體會員依其分級標準推派會員代表大會代表人數如下:
(1) 甲級:七人
(2) 乙級:五人
(3) 丙級:三人
(4) 丁級:二人
(5) 戊級:一人
第八條:凡對自來水事業或學術有特術貢獻者，由個人會員十人以上之署名推薦
       ，經理事會通過，得為本會名譽會員。
第九條:本會會員有左列權力:
1、 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為一權，但名譽會員則
      無上述權。
2、 享受本會所舉辦各種事業之權利。
3、 得在本會業務範圍內請求協助。
4、 其他應享之權利。
第十條:本會會員有左列之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案。
2、 出席各種應出席之會議。
3、 擔任本會推選或指派之任務。
4、 繳納會費
第十一條:本會會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時得經歷事會決議
         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予
         以除名。
第十二條:會員得以書面述明理由，向本會申請退會。但其欠繳二個年度之會費，
         經本會函催二次仍不清繳者，其會員資格以自然喪失論。
第卅三條:本會經費來源如左:
1、 入會費:由會員於入會時繳納之，其標準為個人會員新台幣三○○元，
團體會員新台幣一○○○元，名譽會員免繳之。
      二、常年會費:由會員按年繳納之。其標準為個人會員新台幣三○○元。如
          一次繳納者，則為新台幣三、○○○元。團體會員其屬民有自來水管理
          經營工程與器材企業機構，年按新台幣五、 ○○○元以上之原則。公設
          機構年按新台幣一、○○○元以上之原則繳納之。
        △會員之被除名會退會或喪失資格者，已繳會費概不退費。
附錄: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會費計收準則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四日
第十二屆理監事會第十二次聯席會議
	修正通過


1、 本準則依據本會章程第七及三十三條之規定之。
2、 凡加入本會為會員者，除名譽會員外應按左列標準，一次繳納入會費。
1、 個人會員:為新台幣叁佰元。
2、 團體會員:為新台幣壹仟元。
3、 凡本會，除名譽會員外，應按年繳納常年會費，其標準如左:
1、 個人會員:新台幣叁佰元;如一次繳納叁仟元者，可永久免繳會費，並由
本會發給證書。
2、 團體會員:
(1) 自來水事業機構個案當年決算售水量計算:但先按上年度決算數字每年
                   分上(三月)下(九月)兩期各繳半數，並於決算後多退少補。
1、 年售水量超過一十萬公噸一百萬公噸以下者，每增加一十萬公噸加
     收新台幣五百元。
2、 年售水量超過一十萬公噸一百萬公噸以下者，每增加一十萬公噸加
     收新台幣五百元。
3、 年售水量超過一百萬公噸一千萬公噸以下者，每增加一百萬公噸加
     收新台幣一千五百元。
4、 年售水量在一千萬公噸以上者，每增加一百萬公噸加收新台幣壹千
     元。
(2) 自來水工程與器材企業機構，年按新台幣五千元以上之原則，有關公設
機構年按新台幣壹千元以上之原則，於每年六月底前繳納。
4、 凡加入本會之團體會員在當年未滿六月個者，其常年會費按半數一次繳納。
5、 本準則經理事會議通過施行，修正時亦同。
